附件2

关于《丰台区培育支持耐心资本若干措施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政策起草背景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部署，加快培育发展耐心资本，推动资本要素更好服务实体经济，助力丰台区“4+5+X”现代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，结合我区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实际，丰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研究起草了《丰台区培育支持耐心资本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“政策”）。

二、政策起草过程

2025年，丰台区发展改革委启动政策研究起草工作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，广泛收集并梳理了国家及本市相关政策文件，借鉴了上海、深圳、宁波等地在耐心资本培育方面的先进做法和经验，走访调研多家金融机构和行业协会，书面征求区级相关部门意见，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建议，对政策内容进行了多轮修改完善，最终形成政策征求意见稿。

三、政策主要内容
政策包含四章二十条，围绕强化政府投资基金引领作用、加快耐心资本主体集聚、引导开展长期投资与协同支持、拓宽投资基金退出渠道、优化耐心资本发展生态保障等方面，采用资金奖励与服务保障相结合的形式为企业提供支持。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5年，施行期间如遇行业发展重大变化或上级政策调整的，经丰台区政府相关决议程序后予以修订。
特此说明。
6

